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52號

上  訴  人  黃春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巫啟后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文斌律師

            林冠廷律師

            邱維琳律師

複  代理人  吳毓容律師 

被  上訴人  巫立淳  

訴訟代理人  戴勝利律師

            林仲豪律師

            吳佳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2月1

6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1年度南簡字第4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為訴之撤回、減縮，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3項關於命上訴人黃春梅給付超過新臺幣5,000

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

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撤回起訴及減縮部分外）由上訴人

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2項應減縮為：上訴人黃春梅應自民國111年7

月1日至民國111年10月31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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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

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6條第1

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在第

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者，該減縮部分雖經第一審判決，但因

有此減縮，於該減縮範圍內使訴訟繫屬消滅，第一審判決應

於減縮範圍內失效，第二審無庸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最高

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原告於確定

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

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

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

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此規定並為第二審所準用，此觀同

法第463條規定自明。

二、經查，本件被上訴人原起訴聲明為：㈠上訴人黃春梅應將坐

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同段2126號建物

即門牌號碼為臺南市○○區○○街00號3樓之房屋（下稱系

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㈡黃春梅應自民國111年7月1

日至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

（下同）5,000元。㈢黃春梅應自111年1月1日至騰空返還系

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被上訴人500元。㈣上訴人巫啟后

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下稱原審聲明㈠至㈣）。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於

113年11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撤回第1項聲明

之起訴，並就第2項、第3項聲明向黃春梅請求不當得利及違

約金部分，均減縮請求至111年10月31日止（見本院卷第447

至448頁），且為上訴人所同意，依據前述說明，均無不

合，應予准許，本院自無庸再就被上訴人撤回及減縮部分為

裁判，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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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黃春梅前於108年11月1日就系爭

房屋訂立租賃契約，約定租期自108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0

月30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於上開租期屆滿前，雙方復

以通訊軟體LINE訂立新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11月1日起至

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並約定黃春梅若於租

賃期滿不返還系爭房屋，自租賃期滿之翌日起，應支付每日

500元之違約金（下稱系爭租約）。然系爭租約之租期屆滿

後，黃春梅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且於未告知被上訴人之情

形下，於111年1月1日逕行匯款30,000元予被上訴人，然依

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雙方並未成立不定期租賃關係，被上

訴人遂於111年1月月14日以存證信函通知黃春梅於10日遷讓

房屋，惟黃春梅遲至111年11月間始遷出，則其自111年1月1

日起至同年10月30日止，乃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相當租金之不

當得利，致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應返還

其所得利益，及按日給付500元違約金予被上訴人。又系爭

房屋係被上訴人受贈自巫啟后，並非借名登記，系爭房地自

94年9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均係由被上訴人出租予黃

春梅，爰依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

規定及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於原審聲

明：如原審聲明㈠至㈣所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上訴人則以：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租約，根本未有黃春

梅之簽名或用印，雙方就租期並無達成合意，然黃春梅於原

租期屆滿後，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被上訴人亦繼續收取租

金，未有反對續租之意，雙方已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黃春

梅基於不定期租賃契約繼續使用系爭房屋，非無法律上原

因，且被上訴人並非將系爭房屋收回自用，自無由終止雙方

間不定期租賃契約，況被上訴人所請求之違約金過高，應予

酌減。又被上訴人與巫啟后為父女關係，巫啟后原任職於臺

南市政府，於70年9月4日因臺南市政府配售職員宿舍而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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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系爭房屋，並據以申請貸款及繳納本息至25年期滿而清

償完畢。嗣巫啟后於80年8月21日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予訴

外人吳陳足雲（即當時巫啟后配偶訴外人施淑貞之阿姨、被

上訴人之姨婆）名下，其後與施淑貞簽立兩願離婚書時，亦

約定系爭房屋由巫啟后取得，巫啟后於93年間因有案在身，

及擔任施淑貞生前債務之連帶保證人，且吳陳足雲因年逾70

歲，不願再擔任出名人，被上訴人則已對施淑貞為拋棄繼

承，巫啟后與被上訴人討論後，遂借用被上訴人之名義，由

吳陳足雲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雙方就系

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並非成立贈與契約，之後雙方因

訴外人巫緒樑（歿，即巫啟后之子、被上訴人之兄）之遺產

分配發生爭執，巫啟后以簡訊告知被上訴人待其百年後系爭

房屋可由被上訴人繼承，但不同意被上訴人現在未經其同意

即予出售。另系爭房屋放置巫啟后所有之高價家具，且自94

年9月1日起出租予黃春梅，出租期間修繕等事宜均由巫啟后

處理，被上訴人從未持有系爭房屋鑰匙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

駁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巫啟后與被上訴人為父女關係。

　㈡巫啟后於70年9月4日向臺南市政府買受取得系爭房屋，其於

80年8月21日以買賣原因將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移轉登

記予訴外人吳陳足雲，吳陳足雲於93年11月19日以買賣原因

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108年1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將系爭房屋出租

予黃春梅，並向黃春梅收取租金。

　㈣前項租期屆至後，黃春梅於111年1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3萬

元，經被上訴人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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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巫啟后另案起訴主張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為其所有借名

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房屋（含基地

持分）所有權，前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714號判決駁回其

訴，巫啟后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上

字第262號判決駁回上訴。巫啟后再提起上訴，亦經最高法

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654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㈥黃春梅於111年11月間搬離系爭房屋，將系爭房屋鑰匙交予

巫啟后，未會同被上訴人點交房屋；巫啟后於111年夏季搬

入系爭房屋居住。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黃春梅下列抗辯是否可採？

　⒈其與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

　⒉其與被上訴人有無違約金約定？性質為懲罰性或賠償性違約

金？被上訴人請求按每日50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㈡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

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是否可採？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黃春梅與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就系爭房屋並未成立不定期租

賃契約：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民法第

450條第1項定有明文，如無同法第451條所定視為以不定期

限繼續契約情事，依同法第455條規定，承租人應於租期屆

滿時返還租賃物，否則，即應負給付遲延責任（最高法院69

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第451條所定

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租之

效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

繼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

滅，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時，

始得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

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或於租期屆滿前，即已表示期滿

後不再續租者，仍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最高法院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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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276號、59年度台上字第555號判決意旨參

照）。再定期租賃契約期滿後，得否變為不定期限租賃，在

出租人方面係以有無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條件，而非以有無

收取使用收益之代價為必要。且出租人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

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仍不失為出租人有反對續租

之意思表示，即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最高法院85年

度台上字第21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另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

文定有明文。是房屋定期租賃期滿時，承租人負有返還租賃

物之義務，出租人得即請求返還租賃物，承租人如主張雙方

有民法第451條規定之情形而另行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

係，而為出租人所否認者，承租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

　⒉經查，被上訴人於108年1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將系爭房

屋出租予黃春梅，並向黃春梅收取租金，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㈢），而被上訴人主張雙方原約定租期係自

108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0月30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其

復於110年10月30日租期屆滿前之110年9月17日，以LINE向

黃春梅聯繫簽訂系爭租約事宜，業據其提出系爭房屋租賃契

約書2份、對話紀錄為證（見原審調解卷第27至30、53至59

頁），觀之上開LINE對話內容略以：「

　　（被上訴人簡稱「淳」、黃春梅簡稱「梅」）

　　淳：多出兩個月的租約

　　梅：好，我再付2個月的租約

　　淳：先打開看，沒有寫到租金，主要的變動是您在家的時候

　　　　同意仲介帶看、到期時房屋清空這兩項

　　梅：現在疫情又升溫，隨時有陌生人進家裡（密閉空間）對

　　　　我而言是風險，可否等我搬走後再讓您處理，這樣對大

　　　　家都好

　　淳：這是您的權益

　　梅：那就等我12月底搬走再讓仲介及買家參觀，謝謝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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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月我照付租金，我可以不付房屋稅及地價稅嗎？

　　淳：之前契約就是由您繳交，不過好像還是從我這裡扣的樣

　　　　子，房屋租賃契約（至110年12月31日）.doc

　　梅：謝謝您！我今日會結清租金，也按照合約

　　淳：但這仍然要看您，因為這是您的權益，您可以拒絕

　　梅：現在拍也不準，我的東西太多人，現正在整理，屋內很

　　　　亂，房仲也無法拍出實質的效果。只能等12月我清空吧

　　　　！我這邊有2個有意願買的名單，不知道您是否需要？

　　　　細節可以等明天見面再談

　　淳：好，那若契約沒有問題，我會影印2份明天簽名

　　梅：好，請問我的房租這次總共要匯6+2=8個月是嗎？

　　淳：就是每個月5,000元到年底

　　梅：因合約不在身邊，想確認我上次的房租是到何時？我這

　　　　次是要付幾個月？

　　淳：不就每年的5月跟10月底各給6個月嗎？

　　梅：那我再匯11-12月共10,000元給您

　　淳：好的

　　梅：現在就匯給妳，還是明天拿現金給妳

　　淳：以您方便為主，我都可以

　　梅：馬上匯，已匯出，請查收，謝謝！

　　淳：收到了，謝謝」等語，可知被上訴人於原租期屆期傳送

系爭租約電子檔予黃春梅，黃春梅向被上訴人確認租金、搬

遷時點等事項後，即表示同意簽訂系爭租約，會依照系爭租

約之約定，並匯款租金共10,000元予被上訴人，足徵其真意

即按系爭租約內容就系爭房屋成立租賃契約，兩造已就系爭

租約內容達成合意，系爭租約已成立生效。黃春梅雖辯稱系

爭租約影本上未見其簽名或用印，雙方就租期並無達成合意

云云，然租賃為諾成契約，並非要式契約，房屋租賃由當事

人約定一方以房屋租與他方使用，他方支付租金而生效力，

本不以締結書面契約為必要，尚不影響被上訴人與黃春梅間

存在系爭租約之認定，因認黃春梅上開所辯，並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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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又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租賃期限：110年11月1日起至110

年12月31日止，計2個月。租賃期滿，甲方（即被上訴人）

不需另行通告，本約當然終止，非經雙方合意另訂書面租

約，視為不再續租；乙方（即黃春梅）不得援引民法第451

條規定主張不定期租賃關係」等語（見原審調解卷第27

頁），已訂明租約期滿後非經另訂契約即不再續租，而發生

阻止續約之效力，被上訴人復於111年1月14日以臺南興華街

郵局第4號存證信函通知黃春梅於租約屆滿後返還系爭房

屋，並經黃春梅所收受，有上開存證信函及其回執在卷可稽

（見原審調解卷第61至64頁），被上訴人既已明確告知黃春

梅應遷讓房屋，可徵雙方並未合意另訂書面租約，即已不再

續租，揆諸前開說明，系爭租約之租期於110年12月31即屆

至終止，不生民法第451條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之效

力，系爭租約應屬定期之租賃契約甚明，至被上訴人是否有

收受黃春梅支付使用收益之代價，即非所問。

　⒋再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房屋，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

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黃春梅於系爭租約

租期屆滿時仍占用系爭房屋，核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相當於

租金之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

害，參以系爭房屋之租金為每月5,000元，而黃春梅已於111

年1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3萬元，並於111年11月間搬離，為

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以上開租金為依據，請求自111

年7月1日起算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金額，要屬適當。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黃春梅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

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5,000元，洵屬有據。　

　㈡黃春梅與被上訴人約定給付之違約金為賠償性違約金，被上

訴人請求按每日500元計算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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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

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

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

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

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

利，此觀同法第250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

02年台上字第13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乙方於終止租約或租賃

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乙方應

每日支付500元至甲方認定遷出完成之日止」等語（見原審

調解卷第29頁），並未具體載明本件係屬「懲罰性違約金」

之意旨，且係以黃春梅於租期屆滿未返還系爭房屋而應負之

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為內容，顯見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

之違約金，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又系爭租

約租期既於110年12月31日屆滿，黃春梅迄至111年11月間始

搬離，已如前述，本院考量被上訴人因黃春梅遲延遷讓房屋

所受損害為不能對系爭房屋使用收益，惟黃春梅已於111年1

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萬元，被上訴

人復請求黃春梅給付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前開預定損害之數額應已獲相當之滿

足，且黃春梅雖未如期搬遷，然此一違約之情狀，係屬違約

狀態的延續，並非重覆發生違約行為，被上訴人因黃春梅之

違約行為，除受有租金損失外，將系爭房屋整理亦有所勞

費，是依常情推斷此部分損害約相當於1個月之租金5,000

元。從而，本院認被上訴人請求黃春梅按日給付違約金500

元之計算方式，容有過苛，爰將此部分違約金酌減至5,000

元，以符事理之平。

　㈢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

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並非可採：　

　⒈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始有既判力，此

觀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自明，是確定判決之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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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僅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又學說上

所謂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

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結果所為

之判斷，如無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

翻原判斷之情形，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

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

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232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參照）。再訴訟

標的之涵義，必須與原因事實相結合。於判斷既判力之客觀

範圍時，應依原告起訴主張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

關係為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要旨參

照）。

　⒉經查，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

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云云。惟巫啟后另案起訴

主張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

名下，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所有權，

前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714號判決駁回其訴，巫啟后提起上

訴，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62號判決駁回

上訴，巫啟后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54

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

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依前開確定判決可知，另案訴訟與本

件訴訟之訴訟標的、訴之聲明雖不相同，而無民事訴訟法第

400條第1項既判力效力之問題，然巫啟后是否有將系爭房屋

借名登記或贈與予被上訴人，乃另案訴訟之重要爭點，該爭

點經兩造互為舉證攻防及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上審理判斷

「巫啟后不能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則巫啟后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

本送達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並依終止契約後返還請求

權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巫啟后，自屬

無據，不應准許」(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1年度上字第

262號判決書第12頁）；本院審酌另案確定判決所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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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與本件訴訟之標的利益亦無重大

差異，依前揭說明，兩造及本院應受另案確定判決爭點效之

拘束，不得就上述重要爭點之判斷結果，再為相反之主張或

認定，是巫啟后上開所辯，自非可採。巫啟后復未再舉證其

於111年夏季搬入系爭房屋居住有何正當權源，則被上訴人

主張巫啟后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

巫啟后騰空返還系爭房屋，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黃春梅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按月給付被上

訴人5,000元；並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請求黃春梅

給付5,000元；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巫啟

后騰空返還系爭房屋，均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駁回部分，為被

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

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至於

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為假執

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被上

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就其向黃春梅請求不當得利部分，減縮請

求至111年10月31日止，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併予敘

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惟被上訴人僅就請求違約金部分受部分敗訴之判決，

本院審酌該部分屬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所定之

附帶請求，本即未計入訴訟標的價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規定，命上訴人負擔全部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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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仁勇

　　　　　　　　　　　　　　　　　　法　官　陳世旻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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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52號
上  訴  人  黃春梅  




            巫啟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文斌律師
            林冠廷律師
            邱維琳律師
複  代理人  吳毓容律師 
被  上訴人  巫立淳  
訴訟代理人  戴勝利律師
            林仲豪律師
            吳佳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2月16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1年度南簡字第4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為訴之撤回、減縮，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3項關於命上訴人黃春梅給付超過新臺幣5,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撤回起訴及減縮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2項應減縮為：上訴人黃春梅應自民國111年7月1日至民國111年10月31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5,0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 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在第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者，該減縮部分雖經第一審判決，但因有此減縮，於該減縮範圍內使訴訟繫屬消滅，第一審判決應於減縮範圍內失效，第二審無庸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原告於確定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此規定並為第二審所準用，此觀同法第463條規定自明。
二、經查，本件被上訴人原起訴聲明為：㈠上訴人黃春梅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同段2126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臺南市○○區○○街00號3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㈡黃春梅應自民國111年7月1日至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000元。㈢黃春梅應自111年1月1日至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被上訴人500元。㈣上訴人巫啟后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下稱原審聲明㈠至㈣）。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撤回第1項聲明之起訴，並就第2項、第3項聲明向黃春梅請求不當得利及違約金部分，均減縮請求至111年10月31日止（見本院卷第447至448頁），且為上訴人所同意，依據前述說明，均無不合，應予准許，本院自無庸再就被上訴人撤回及減縮部分為裁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黃春梅前於108年11月1日就系爭房屋訂立租賃契約，約定租期自108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0月30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於上開租期屆滿前，雙方復以通訊軟體LINE訂立新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並約定黃春梅若於租賃期滿不返還系爭房屋，自租賃期滿之翌日起，應支付每日500元之違約金（下稱系爭租約）。然系爭租約之租期屆滿後，黃春梅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且於未告知被上訴人之情形下，於111年1月1日逕行匯款30,000元予被上訴人，然依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雙方並未成立不定期租賃關係，被上訴人遂於111年1月月14日以存證信函通知黃春梅於10日遷讓房屋，惟黃春梅遲至111年11月間始遷出，則其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0月30日止，乃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致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應返還其所得利益，及按日給付500元違約金予被上訴人。又系爭房屋係被上訴人受贈自巫啟后，並非借名登記，系爭房地自94年9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均係由被上訴人出租予黃春梅，爰依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及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於原審聲明：如原審聲明㈠至㈣所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租約，根本未有黃春梅之簽名或用印，雙方就租期並無達成合意，然黃春梅於原租期屆滿後，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被上訴人亦繼續收取租金，未有反對續租之意，雙方已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黃春梅基於不定期租賃契約繼續使用系爭房屋，非無法律上原因，且被上訴人並非將系爭房屋收回自用，自無由終止雙方間不定期租賃契約，況被上訴人所請求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又被上訴人與巫啟后為父女關係，巫啟后原任職於臺南市政府，於70年9月4日因臺南市政府配售職員宿舍而買受取得系爭房屋，並據以申請貸款及繳納本息至25年期滿而清償完畢。嗣巫啟后於80年8月21日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予訴外人吳陳足雲（即當時巫啟后配偶訴外人施淑貞之阿姨、被上訴人之姨婆）名下，其後與施淑貞簽立兩願離婚書時，亦約定系爭房屋由巫啟后取得，巫啟后於93年間因有案在身，及擔任施淑貞生前債務之連帶保證人，且吳陳足雲因年逾70歲，不願再擔任出名人，被上訴人則已對施淑貞為拋棄繼承，巫啟后與被上訴人討論後，遂借用被上訴人之名義，由吳陳足雲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雙方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並非成立贈與契約，之後雙方因訴外人巫緒樑（歿，即巫啟后之子、被上訴人之兄）之遺產分配發生爭執，巫啟后以簡訊告知被上訴人待其百年後系爭房屋可由被上訴人繼承，但不同意被上訴人現在未經其同意即予出售。另系爭房屋放置巫啟后所有之高價家具，且自94年9月1日起出租予黃春梅，出租期間修繕等事宜均由巫啟后處理，被上訴人從未持有系爭房屋鑰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巫啟后與被上訴人為父女關係。
　㈡巫啟后於70年9月4日向臺南市政府買受取得系爭房屋，其於80年8月21日以買賣原因將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吳陳足雲，吳陳足雲於93年11月19日以買賣原因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108年1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將系爭房屋出租予黃春梅，並向黃春梅收取租金。
　㈣前項租期屆至後，黃春梅於111年1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3萬元，經被上訴人收受。
　㈤巫啟后另案起訴主張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所有權，前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714號判決駁回其訴，巫啟后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62號判決駁回上訴。巫啟后再提起上訴，亦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654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㈥黃春梅於111年11月間搬離系爭房屋，將系爭房屋鑰匙交予巫啟后，未會同被上訴人點交房屋；巫啟后於111年夏季搬入系爭房屋居住。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黃春梅下列抗辯是否可採？
　⒈其與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
　⒉其與被上訴人有無違約金約定？性質為懲罰性或賠償性違約金？被上訴人請求按每日50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㈡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是否可採？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黃春梅與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就系爭房屋並未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民法第450條第1項定有明文，如無同法第451條所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情事，依同法第455條規定，承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時返還租賃物，否則，即應負給付遲延責任（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第451條所定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租之效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時，始得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或於租期屆滿前，即已表示期滿後不再續租者，仍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76號、59年度台上字第55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定期租賃契約期滿後，得否變為不定期限租賃，在出租人方面係以有無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條件，而非以有無收取使用收益之代價為必要。且出租人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仍不失為出租人有反對續租之意思表示，即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1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另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房屋定期租賃期滿時，承租人負有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出租人得即請求返還租賃物，承租人如主張雙方有民法第451條規定之情形而另行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而為出租人所否認者，承租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被上訴人於108年1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將系爭房屋出租予黃春梅，並向黃春梅收取租金，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而被上訴人主張雙方原約定租期係自108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0月30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其復於110年10月30日租期屆滿前之110年9月17日，以LINE向黃春梅聯繫簽訂系爭租約事宜，業據其提出系爭房屋租賃契約書2份、對話紀錄為證（見原審調解卷第27至30、53至59頁），觀之上開LINE對話內容略以：「
　　（被上訴人簡稱「淳」、黃春梅簡稱「梅」）
　　淳：多出兩個月的租約
　　梅：好，我再付2個月的租約
　　淳：先打開看，沒有寫到租金，主要的變動是您在家的時候
　　　　同意仲介帶看、到期時房屋清空這兩項
　　梅：現在疫情又升溫，隨時有陌生人進家裡（密閉空間）對
　　　　我而言是風險，可否等我搬走後再讓您處理，這樣對大
　　　　家都好
　　淳：這是您的權益
　　梅：那就等我12月底搬走再讓仲介及買家參觀，謝謝您！這
　　　　兩個月我照付租金，我可以不付房屋稅及地價稅嗎？
　　淳：之前契約就是由您繳交，不過好像還是從我這裡扣的樣
　　　　子，房屋租賃契約（至110年12月31日）.doc
　　梅：謝謝您！我今日會結清租金，也按照合約
　　淳：但這仍然要看您，因為這是您的權益，您可以拒絕
　　梅：現在拍也不準，我的東西太多人，現正在整理，屋內很
　　　　亂，房仲也無法拍出實質的效果。只能等12月我清空吧
　　　　！我這邊有2個有意願買的名單，不知道您是否需要？
　　　　細節可以等明天見面再談
　　淳：好，那若契約沒有問題，我會影印2份明天簽名
　　梅：好，請問我的房租這次總共要匯6+2=8個月是嗎？
　　淳：就是每個月5,000元到年底
　　梅：因合約不在身邊，想確認我上次的房租是到何時？我這
　　　　次是要付幾個月？
　　淳：不就每年的5月跟10月底各給6個月嗎？
　　梅：那我再匯11-12月共10,000元給您
　　淳：好的
　　梅：現在就匯給妳，還是明天拿現金給妳
　　淳：以您方便為主，我都可以
　　梅：馬上匯，已匯出，請查收，謝謝！
　　淳：收到了，謝謝」等語，可知被上訴人於原租期屆期傳送系爭租約電子檔予黃春梅，黃春梅向被上訴人確認租金、搬遷時點等事項後，即表示同意簽訂系爭租約，會依照系爭租約之約定，並匯款租金共10,000元予被上訴人，足徵其真意即按系爭租約內容就系爭房屋成立租賃契約，兩造已就系爭租約內容達成合意，系爭租約已成立生效。黃春梅雖辯稱系爭租約影本上未見其簽名或用印，雙方就租期並無達成合意云云，然租賃為諾成契約，並非要式契約，房屋租賃由當事人約定一方以房屋租與他方使用，他方支付租金而生效力，本不以締結書面契約為必要，尚不影響被上訴人與黃春梅間存在系爭租約之認定，因認黃春梅上開所辯，並不可採。
　⒊又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租賃期限：110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計2個月。租賃期滿，甲方（即被上訴人）不需另行通告，本約當然終止，非經雙方合意另訂書面租約，視為不再續租；乙方（即黃春梅）不得援引民法第451條規定主張不定期租賃關係」等語（見原審調解卷第27頁），已訂明租約期滿後非經另訂契約即不再續租，而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被上訴人復於111年1月14日以臺南興華街郵局第4號存證信函通知黃春梅於租約屆滿後返還系爭房屋，並經黃春梅所收受，有上開存證信函及其回執在卷可稽（見原審調解卷第61至64頁），被上訴人既已明確告知黃春梅應遷讓房屋，可徵雙方並未合意另訂書面租約，即已不再續租，揆諸前開說明，系爭租約之租期於110年12月31即屆至終止，不生民法第451條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之效力，系爭租約應屬定期之租賃契約甚明，至被上訴人是否有收受黃春梅支付使用收益之代價，即非所問。
　⒋再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房屋，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黃春梅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時仍占用系爭房屋，核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害，參以系爭房屋之租金為每月5,000元，而黃春梅已於111年1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3萬元，並於111年11月間搬離，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以上開租金為依據，請求自111年7月1日起算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要屬適當。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黃春梅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5,000元，洵屬有據。　
　㈡黃春梅與被上訴人約定給付之違約金為賠償性違約金，被上訴人請求按每日500元計算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此觀同法第250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3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乙方於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乙方應每日支付500元至甲方認定遷出完成之日止」等語（見原審調解卷第29頁），並未具體載明本件係屬「懲罰性違約金」之意旨，且係以黃春梅於租期屆滿未返還系爭房屋而應負之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為內容，顯見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之違約金，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又系爭租約租期既於110年12月31日屆滿，黃春梅迄至111年11月間始搬離，已如前述，本院考量被上訴人因黃春梅遲延遷讓房屋所受損害為不能對系爭房屋使用收益，惟黃春梅已於111年1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萬元，被上訴人復請求黃春梅給付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前開預定損害之數額應已獲相當之滿足，且黃春梅雖未如期搬遷，然此一違約之情狀，係屬違約狀態的延續，並非重覆發生違約行為，被上訴人因黃春梅之違約行為，除受有租金損失外，將系爭房屋整理亦有所勞費，是依常情推斷此部分損害約相當於1個月之租金5,000元。從而，本院認被上訴人請求黃春梅按日給付違約金500元之計算方式，容有過苛，爰將此部分違約金酌減至5,000元，以符事理之平。
　㈢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並非可採：　
　⒈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始有既判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自明，是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僅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又學說上所謂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結果所為之判斷，如無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2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參照）。再訴訟標的之涵義，必須與原因事實相結合。於判斷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時，應依原告起訴主張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云云。惟巫啟后另案起訴主張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所有權，前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714號判決駁回其訴，巫啟后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62號判決駁回上訴，巫啟后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54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依前開確定判決可知，另案訴訟與本件訴訟之訴訟標的、訴之聲明雖不相同，而無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既判力效力之問題，然巫啟后是否有將系爭房屋借名登記或贈與予被上訴人，乃另案訴訟之重要爭點，該爭點經兩造互為舉證攻防及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上審理判斷「巫啟后不能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則巫啟后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並依終止契約後返還請求權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巫啟后，自屬無據，不應准許」(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62號判決書第12頁）；本院審酌另案確定判決所為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與本件訴訟之標的利益亦無重大差異，依前揭說明，兩造及本院應受另案確定判決爭點效之拘束，不得就上述重要爭點之判斷結果，再為相反之主張或認定，是巫啟后上開所辯，自非可採。巫啟后復未再舉證其於111年夏季搬入系爭房屋居住有何正當權源，則被上訴人主張巫啟后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巫啟后騰空返還系爭房屋，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黃春梅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5,000元；並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請求黃春梅給付5,000元；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巫啟后騰空返還系爭房屋，均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駁回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就其向黃春梅請求不當得利部分，減縮請求至111年10月31日止，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併予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惟被上訴人僅就請求違約金部分受部分敗訴之判決，本院審酌該部分屬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所定之附帶請求，本即未計入訴訟標的價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命上訴人負擔全部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仁勇
　　　　　　　　　　　　　　　　　　法　官　陳世旻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52號
上  訴  人  黃春梅  


            巫啟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文斌律師
            林冠廷律師
            邱維琳律師
複  代理人  吳毓容律師 
被  上訴人  巫立淳  
訴訟代理人  戴勝利律師
            林仲豪律師
            吳佳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2月1
6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1年度南簡字第4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為訴之撤回、減縮，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3項關於命上訴人黃春梅給付超過新臺幣5,000
    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撤回起訴及減縮部分外）由上訴人
    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2項應減縮為：上訴人黃春梅應自民國111年7
    月1日至民國111年10月31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5,
    0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
     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6條第
    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在第
    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者，該減縮部分雖經第一審判決，但因
    有此減縮，於該減縮範圍內使訴訟繫屬消滅，第一審判決應
    於減縮範圍內失效，第二審無庸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最高
    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原告於確定
    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
    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
    ，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
    項、第2項亦有明定，此規定並為第二審所準用，此觀同法
    第463條規定自明。
二、經查，本件被上訴人原起訴聲明為：㈠上訴人黃春梅應將坐
    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同段2126號建物即門
    牌號碼為臺南市○○區○○街00號3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騰空返還被上訴人。㈡黃春梅應自民國111年7月1日至騰空返
    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00
    0元。㈢黃春梅應自111年1月1日至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
    ，按日給付被上訴人500元。㈣上訴人巫啟后應將系爭房屋騰
    空返還被上訴人（下稱原審聲明㈠至㈣）。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6日本院
    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撤回第1項聲明之起訴，並就第2項
    、第3項聲明向黃春梅請求不當得利及違約金部分，均減縮
    請求至111年10月31日止（見本院卷第447至448頁），且為
    上訴人所同意，依據前述說明，均無不合，應予准許，本院
    自無庸再就被上訴人撤回及減縮部分為裁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黃春梅前於108年11月1日就系爭
    房屋訂立租賃契約，約定租期自108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0
    月30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於上開租期屆滿前，雙方復
    以通訊軟體LINE訂立新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11月1日起至
    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並約定黃春梅若於租
    賃期滿不返還系爭房屋，自租賃期滿之翌日起，應支付每日
    500元之違約金（下稱系爭租約）。然系爭租約之租期屆滿
    後，黃春梅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且於未告知被上訴人之情
    形下，於111年1月1日逕行匯款30,000元予被上訴人，然依
    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雙方並未成立不定期租賃關係，被上
    訴人遂於111年1月月14日以存證信函通知黃春梅於10日遷讓
    房屋，惟黃春梅遲至111年11月間始遷出，則其自111年1月1
    日起至同年10月30日止，乃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相當租金之不
    當得利，致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應返還
    其所得利益，及按日給付500元違約金予被上訴人。又系爭
    房屋係被上訴人受贈自巫啟后，並非借名登記，系爭房地自
    94年9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均係由被上訴人出租予黃
    春梅，爰依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
    規定及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於原審聲
    明：如原審聲明㈠至㈣所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租約，根本未有黃春
    梅之簽名或用印，雙方就租期並無達成合意，然黃春梅於原
    租期屆滿後，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被上訴人亦繼續收取租
    金，未有反對續租之意，雙方已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黃春
    梅基於不定期租賃契約繼續使用系爭房屋，非無法律上原因
    ，且被上訴人並非將系爭房屋收回自用，自無由終止雙方間
    不定期租賃契約，況被上訴人所請求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
    減。又被上訴人與巫啟后為父女關係，巫啟后原任職於臺南
    市政府，於70年9月4日因臺南市政府配售職員宿舍而買受取
    得系爭房屋，並據以申請貸款及繳納本息至25年期滿而清償
    完畢。嗣巫啟后於80年8月21日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予訴外
    人吳陳足雲（即當時巫啟后配偶訴外人施淑貞之阿姨、被上
    訴人之姨婆）名下，其後與施淑貞簽立兩願離婚書時，亦約
    定系爭房屋由巫啟后取得，巫啟后於93年間因有案在身，及
    擔任施淑貞生前債務之連帶保證人，且吳陳足雲因年逾70歲
    ，不願再擔任出名人，被上訴人則已對施淑貞為拋棄繼承，
    巫啟后與被上訴人討論後，遂借用被上訴人之名義，由吳陳
    足雲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雙方就系爭房
    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並非成立贈與契約，之後雙方因訴外
    人巫緒樑（歿，即巫啟后之子、被上訴人之兄）之遺產分配
    發生爭執，巫啟后以簡訊告知被上訴人待其百年後系爭房屋
    可由被上訴人繼承，但不同意被上訴人現在未經其同意即予
    出售。另系爭房屋放置巫啟后所有之高價家具，且自94年9
    月1日起出租予黃春梅，出租期間修繕等事宜均由巫啟后處
    理，被上訴人從未持有系爭房屋鑰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
    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巫啟后與被上訴人為父女關係。
　㈡巫啟后於70年9月4日向臺南市政府買受取得系爭房屋，其於8
    0年8月21日以買賣原因將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移轉登記
    予訴外人吳陳足雲，吳陳足雲於93年11月19日以買賣原因移
    轉登記予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108年1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將系爭房屋出租予
    黃春梅，並向黃春梅收取租金。
　㈣前項租期屆至後，黃春梅於111年1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3萬
    元，經被上訴人收受。
　㈤巫啟后另案起訴主張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為其所有借名
    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房屋（含基地
    持分）所有權，前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714號判決駁回其訴
    ，巫啟后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上字
    第262號判決駁回上訴。巫啟后再提起上訴，亦經最高法院
    以113年度台上字第654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㈥黃春梅於111年11月間搬離系爭房屋，將系爭房屋鑰匙交予巫
    啟后，未會同被上訴人點交房屋；巫啟后於111年夏季搬入
    系爭房屋居住。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黃春梅下列抗辯是否可採？
　⒈其與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
　⒉其與被上訴人有無違約金約定？性質為懲罰性或賠償性違約
    金？被上訴人請求按每日50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㈡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
    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是否可採？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黃春梅與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就系爭房屋並未成立不定期租賃
    契約：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民法第4
    50條第1項定有明文，如無同法第451條所定視為以不定期限
    繼續契約情事，依同法第455條規定，承租人應於租期屆滿
    時返還租賃物，否則，即應負給付遲延責任（最高法院69年
    度台上字第4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第451條所定出
    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租之效
    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
    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
    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時，始得
    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
    ，或續租應另訂契約，或於租期屆滿前，即已表示期滿後不
    再續租者，仍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最高法院55年度
    台上字第276號、59年度台上字第55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
    定期租賃契約期滿後，得否變為不定期限租賃，在出租人方
    面係以有無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條件，而非以有無收取使用
    收益之代價為必要。且出租人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絕不續租
    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仍不失為出租人有反對續租之意思表
    示，即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
    第21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另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
    文。是房屋定期租賃期滿時，承租人負有返還租賃物之義務
    ，出租人得即請求返還租賃物，承租人如主張雙方有民法第
    451條規定之情形而另行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而為出
    租人所否認者，承租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被上訴人於108年1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將系爭房屋
    出租予黃春梅，並向黃春梅收取租金，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不爭執事項㈢），而被上訴人主張雙方原約定租期係自108年
    11月1日起至110年10月30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其復於1
    10年10月30日租期屆滿前之110年9月17日，以LINE向黃春梅
    聯繫簽訂系爭租約事宜，業據其提出系爭房屋租賃契約書2
    份、對話紀錄為證（見原審調解卷第27至30、53至59頁），
    觀之上開LINE對話內容略以：「
　　（被上訴人簡稱「淳」、黃春梅簡稱「梅」）
　　淳：多出兩個月的租約
　　梅：好，我再付2個月的租約
　　淳：先打開看，沒有寫到租金，主要的變動是您在家的時候
　　　　同意仲介帶看、到期時房屋清空這兩項
　　梅：現在疫情又升溫，隨時有陌生人進家裡（密閉空間）對
　　　　我而言是風險，可否等我搬走後再讓您處理，這樣對大
　　　　家都好
　　淳：這是您的權益
　　梅：那就等我12月底搬走再讓仲介及買家參觀，謝謝您！這
　　　　兩個月我照付租金，我可以不付房屋稅及地價稅嗎？
　　淳：之前契約就是由您繳交，不過好像還是從我這裡扣的樣
　　　　子，房屋租賃契約（至110年12月31日）.doc
　　梅：謝謝您！我今日會結清租金，也按照合約
　　淳：但這仍然要看您，因為這是您的權益，您可以拒絕
　　梅：現在拍也不準，我的東西太多人，現正在整理，屋內很
　　　　亂，房仲也無法拍出實質的效果。只能等12月我清空吧
　　　　！我這邊有2個有意願買的名單，不知道您是否需要？
　　　　細節可以等明天見面再談
　　淳：好，那若契約沒有問題，我會影印2份明天簽名
　　梅：好，請問我的房租這次總共要匯6+2=8個月是嗎？
　　淳：就是每個月5,000元到年底
　　梅：因合約不在身邊，想確認我上次的房租是到何時？我這
　　　　次是要付幾個月？
　　淳：不就每年的5月跟10月底各給6個月嗎？
　　梅：那我再匯11-12月共10,000元給您
　　淳：好的
　　梅：現在就匯給妳，還是明天拿現金給妳
　　淳：以您方便為主，我都可以
　　梅：馬上匯，已匯出，請查收，謝謝！
　　淳：收到了，謝謝」等語，可知被上訴人於原租期屆期傳送
    系爭租約電子檔予黃春梅，黃春梅向被上訴人確認租金、搬
    遷時點等事項後，即表示同意簽訂系爭租約，會依照系爭租
    約之約定，並匯款租金共10,000元予被上訴人，足徵其真意
    即按系爭租約內容就系爭房屋成立租賃契約，兩造已就系爭
    租約內容達成合意，系爭租約已成立生效。黃春梅雖辯稱系
    爭租約影本上未見其簽名或用印，雙方就租期並無達成合意
    云云，然租賃為諾成契約，並非要式契約，房屋租賃由當事
    人約定一方以房屋租與他方使用，他方支付租金而生效力，
    本不以締結書面契約為必要，尚不影響被上訴人與黃春梅間
    存在系爭租約之認定，因認黃春梅上開所辯，並不可採。
　⒊又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租賃期限：110年11月1日起至110
    年12月31日止，計2個月。租賃期滿，甲方（即被上訴人）
    不需另行通告，本約當然終止，非經雙方合意另訂書面租約
    ，視為不再續租；乙方（即黃春梅）不得援引民法第451條
    規定主張不定期租賃關係」等語（見原審調解卷第27頁），
    已訂明租約期滿後非經另訂契約即不再續租，而發生阻止續
    約之效力，被上訴人復於111年1月14日以臺南興華街郵局第
    4號存證信函通知黃春梅於租約屆滿後返還系爭房屋，並經
    黃春梅所收受，有上開存證信函及其回執在卷可稽（見原審
    調解卷第61至64頁），被上訴人既已明確告知黃春梅應遷讓
    房屋，可徵雙方並未合意另訂書面租約，即已不再續租，揆
    諸前開說明，系爭租約之租期於110年12月31即屆至終止，
    不生民法第451條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之效力，系爭租
    約應屬定期之租賃契約甚明，至被上訴人是否有收受黃春梅
    支付使用收益之代價，即非所問。
　⒋再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房屋，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
    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黃春梅於系爭租約
    租期屆滿時仍占用系爭房屋，核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相當於
    租金之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害
    ，參以系爭房屋之租金為每月5,000元，而黃春梅已於111年
    1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3萬元，並於111年11月間搬離，為兩
    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以上開租金為依據，請求自111年7
    月1日起算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金額，要屬適當。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請求黃春梅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
    按月給付被上訴人5,000元，洵屬有據。　
　㈡黃春梅與被上訴人約定給付之違約金為賠償性違約金，被上
    訴人請求按每日500元計算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
    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
    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
    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
    ，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
    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
    此觀同法第250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2年
    台上字第13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乙方於終止租約或租賃
    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乙方應
    每日支付500元至甲方認定遷出完成之日止」等語（見原審
    調解卷第29頁），並未具體載明本件係屬「懲罰性違約金」
    之意旨，且係以黃春梅於租期屆滿未返還系爭房屋而應負之
    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為內容，顯見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
    之違約金，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又系爭租
    約租期既於110年12月31日屆滿，黃春梅迄至111年11月間始
    搬離，已如前述，本院考量被上訴人因黃春梅遲延遷讓房屋
    所受損害為不能對系爭房屋使用收益，惟黃春梅已於111年1
    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萬元，被上訴
    人復請求黃春梅給付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前開預定損害之數額應已獲相當之滿
    足，且黃春梅雖未如期搬遷，然此一違約之情狀，係屬違約
    狀態的延續，並非重覆發生違約行為，被上訴人因黃春梅之
    違約行為，除受有租金損失外，將系爭房屋整理亦有所勞費
    ，是依常情推斷此部分損害約相當於1個月之租金5,000元。
    從而，本院認被上訴人請求黃春梅按日給付違約金500元之
    計算方式，容有過苛，爰將此部分違約金酌減至5,000元，
    以符事理之平。
　㈢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
    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並非可採：　
　⒈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始有既判力，此
    觀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自明，是確定判決之既判力
    ，僅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又學說上所
    謂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
    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結果所為之
    判斷，如無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
    原判斷之情形，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
    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以
    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232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參照）。再訴訟標
    的之涵義，必須與原因事實相結合。於判斷既判力之客觀範
    圍時，應依原告起訴主張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為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要旨參照）
    。
　⒉經查，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
    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云云。惟巫啟后另案起訴
    主張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
    名下，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所有權，
    前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714號判決駁回其訴，巫啟后提起上
    訴，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62號判決駁回
    上訴，巫啟后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54
    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
    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依前開確定判決可知，另案訴訟與本
    件訴訟之訴訟標的、訴之聲明雖不相同，而無民事訴訟法第
    400條第1項既判力效力之問題，然巫啟后是否有將系爭房屋
    借名登記或贈與予被上訴人，乃另案訴訟之重要爭點，該爭
    點經兩造互為舉證攻防及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上審理判斷「
    巫啟后不能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則
    巫啟后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
    送達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並依終止契約後返還請求權
    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巫啟后，自屬無
    據，不應准許」(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6
    2號判決書第12頁）；本院審酌另案確定判決所為判斷，並
    無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與本件訴訟之標的利益亦無重大差
    異，依前揭說明，兩造及本院應受另案確定判決爭點效之拘
    束，不得就上述重要爭點之判斷結果，再為相反之主張或認
    定，是巫啟后上開所辯，自非可採。巫啟后復未再舉證其於
    111年夏季搬入系爭房屋居住有何正當權源，則被上訴人主
    張巫啟后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巫
    啟后騰空返還系爭房屋，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黃春梅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按月給付被上
    訴人5,000元；並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請求黃春梅
    給付5,000元；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巫啟
    后騰空返還系爭房屋，均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駁回部分，為被
    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
    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至於
    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為假執
    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被上
    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就其向黃春梅請求不當得利部分，減縮請
    求至111年10月31日止，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併予敘明
    。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惟被上訴人僅就請求違約金部分受部分敗訴之判決，
    本院審酌該部分屬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所定之
    附帶請求，本即未計入訴訟標的價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規定，命上訴人負擔全部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仁勇
　　　　　　　　　　　　　　　　　　法　官　陳世旻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52號
上  訴  人  黃春梅  


            巫啟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文斌律師
            林冠廷律師
            邱維琳律師
複  代理人  吳毓容律師 
被  上訴人  巫立淳  
訴訟代理人  戴勝利律師
            林仲豪律師
            吳佳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2月16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1年度南簡字第4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為訴之撤回、減縮，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3項關於命上訴人黃春梅給付超過新臺幣5,000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撤回起訴及減縮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2項應減縮為：上訴人黃春梅應自民國111年7月1日至民國111年10月31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5,0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 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在第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者，該減縮部分雖經第一審判決，但因有此減縮，於該減縮範圍內使訴訟繫屬消滅，第一審判決應於減縮範圍內失效，第二審無庸再就減縮部分為裁判（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原告於確定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此規定並為第二審所準用，此觀同法第463條規定自明。
二、經查，本件被上訴人原起訴聲明為：㈠上訴人黃春梅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同段2126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臺南市○○區○○街00號3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㈡黃春梅應自民國111年7月1日至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000元。㈢黃春梅應自111年1月1日至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被上訴人500元。㈣上訴人巫啟后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下稱原審聲明㈠至㈣）。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撤回第1項聲明之起訴，並就第2項、第3項聲明向黃春梅請求不當得利及違約金部分，均減縮請求至111年10月31日止（見本院卷第447至448頁），且為上訴人所同意，依據前述說明，均無不合，應予准許，本院自無庸再就被上訴人撤回及減縮部分為裁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黃春梅前於108年11月1日就系爭房屋訂立租賃契約，約定租期自108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0月30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於上開租期屆滿前，雙方復以通訊軟體LINE訂立新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並約定黃春梅若於租賃期滿不返還系爭房屋，自租賃期滿之翌日起，應支付每日500元之違約金（下稱系爭租約）。然系爭租約之租期屆滿後，黃春梅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且於未告知被上訴人之情形下，於111年1月1日逕行匯款30,000元予被上訴人，然依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雙方並未成立不定期租賃關係，被上訴人遂於111年1月月14日以存證信函通知黃春梅於10日遷讓房屋，惟黃春梅遲至111年11月間始遷出，則其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0月30日止，乃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致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應返還其所得利益，及按日給付500元違約金予被上訴人。又系爭房屋係被上訴人受贈自巫啟后，並非借名登記，系爭房地自94年9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均係由被上訴人出租予黃春梅，爰依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及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於原審聲明：如原審聲明㈠至㈣所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租約，根本未有黃春梅之簽名或用印，雙方就租期並無達成合意，然黃春梅於原租期屆滿後，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被上訴人亦繼續收取租金，未有反對續租之意，雙方已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黃春梅基於不定期租賃契約繼續使用系爭房屋，非無法律上原因，且被上訴人並非將系爭房屋收回自用，自無由終止雙方間不定期租賃契約，況被上訴人所請求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又被上訴人與巫啟后為父女關係，巫啟后原任職於臺南市政府，於70年9月4日因臺南市政府配售職員宿舍而買受取得系爭房屋，並據以申請貸款及繳納本息至25年期滿而清償完畢。嗣巫啟后於80年8月21日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予訴外人吳陳足雲（即當時巫啟后配偶訴外人施淑貞之阿姨、被上訴人之姨婆）名下，其後與施淑貞簽立兩願離婚書時，亦約定系爭房屋由巫啟后取得，巫啟后於93年間因有案在身，及擔任施淑貞生前債務之連帶保證人，且吳陳足雲因年逾70歲，不願再擔任出名人，被上訴人則已對施淑貞為拋棄繼承，巫啟后與被上訴人討論後，遂借用被上訴人之名義，由吳陳足雲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雙方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並非成立贈與契約，之後雙方因訴外人巫緒樑（歿，即巫啟后之子、被上訴人之兄）之遺產分配發生爭執，巫啟后以簡訊告知被上訴人待其百年後系爭房屋可由被上訴人繼承，但不同意被上訴人現在未經其同意即予出售。另系爭房屋放置巫啟后所有之高價家具，且自94年9月1日起出租予黃春梅，出租期間修繕等事宜均由巫啟后處理，被上訴人從未持有系爭房屋鑰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巫啟后與被上訴人為父女關係。
　㈡巫啟后於70年9月4日向臺南市政府買受取得系爭房屋，其於80年8月21日以買賣原因將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吳陳足雲，吳陳足雲於93年11月19日以買賣原因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108年1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將系爭房屋出租予黃春梅，並向黃春梅收取租金。
　㈣前項租期屆至後，黃春梅於111年1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3萬元，經被上訴人收受。
　㈤巫啟后另案起訴主張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所有權，前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714號判決駁回其訴，巫啟后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62號判決駁回上訴。巫啟后再提起上訴，亦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654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㈥黃春梅於111年11月間搬離系爭房屋，將系爭房屋鑰匙交予巫啟后，未會同被上訴人點交房屋；巫啟后於111年夏季搬入系爭房屋居住。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黃春梅下列抗辯是否可採？
　⒈其與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
　⒉其與被上訴人有無違約金約定？性質為懲罰性或賠償性違約金？被上訴人請求按每日50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㈡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是否可採？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黃春梅與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就系爭房屋並未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民法第450條第1項定有明文，如無同法第451條所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情事，依同法第455條規定，承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時返還租賃物，否則，即應負給付遲延責任（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第451條所定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租之效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時，始得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或於租期屆滿前，即已表示期滿後不再續租者，仍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76號、59年度台上字第55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定期租賃契約期滿後，得否變為不定期限租賃，在出租人方面係以有無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條件，而非以有無收取使用收益之代價為必要。且出租人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仍不失為出租人有反對續租之意思表示，即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1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另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房屋定期租賃期滿時，承租人負有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出租人得即請求返還租賃物，承租人如主張雙方有民法第451條規定之情形而另行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而為出租人所否認者，承租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被上訴人於108年1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將系爭房屋出租予黃春梅，並向黃春梅收取租金，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而被上訴人主張雙方原約定租期係自108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0月30日止，每月租金5,000元，其復於110年10月30日租期屆滿前之110年9月17日，以LINE向黃春梅聯繫簽訂系爭租約事宜，業據其提出系爭房屋租賃契約書2份、對話紀錄為證（見原審調解卷第27至30、53至59頁），觀之上開LINE對話內容略以：「
　　（被上訴人簡稱「淳」、黃春梅簡稱「梅」）
　　淳：多出兩個月的租約
　　梅：好，我再付2個月的租約
　　淳：先打開看，沒有寫到租金，主要的變動是您在家的時候
　　　　同意仲介帶看、到期時房屋清空這兩項
　　梅：現在疫情又升溫，隨時有陌生人進家裡（密閉空間）對
　　　　我而言是風險，可否等我搬走後再讓您處理，這樣對大
　　　　家都好
　　淳：這是您的權益
　　梅：那就等我12月底搬走再讓仲介及買家參觀，謝謝您！這
　　　　兩個月我照付租金，我可以不付房屋稅及地價稅嗎？
　　淳：之前契約就是由您繳交，不過好像還是從我這裡扣的樣
　　　　子，房屋租賃契約（至110年12月31日）.doc
　　梅：謝謝您！我今日會結清租金，也按照合約
　　淳：但這仍然要看您，因為這是您的權益，您可以拒絕
　　梅：現在拍也不準，我的東西太多人，現正在整理，屋內很
　　　　亂，房仲也無法拍出實質的效果。只能等12月我清空吧
　　　　！我這邊有2個有意願買的名單，不知道您是否需要？
　　　　細節可以等明天見面再談
　　淳：好，那若契約沒有問題，我會影印2份明天簽名
　　梅：好，請問我的房租這次總共要匯6+2=8個月是嗎？
　　淳：就是每個月5,000元到年底
　　梅：因合約不在身邊，想確認我上次的房租是到何時？我這
　　　　次是要付幾個月？
　　淳：不就每年的5月跟10月底各給6個月嗎？
　　梅：那我再匯11-12月共10,000元給您
　　淳：好的
　　梅：現在就匯給妳，還是明天拿現金給妳
　　淳：以您方便為主，我都可以
　　梅：馬上匯，已匯出，請查收，謝謝！
　　淳：收到了，謝謝」等語，可知被上訴人於原租期屆期傳送系爭租約電子檔予黃春梅，黃春梅向被上訴人確認租金、搬遷時點等事項後，即表示同意簽訂系爭租約，會依照系爭租約之約定，並匯款租金共10,000元予被上訴人，足徵其真意即按系爭租約內容就系爭房屋成立租賃契約，兩造已就系爭租約內容達成合意，系爭租約已成立生效。黃春梅雖辯稱系爭租約影本上未見其簽名或用印，雙方就租期並無達成合意云云，然租賃為諾成契約，並非要式契約，房屋租賃由當事人約定一方以房屋租與他方使用，他方支付租金而生效力，本不以締結書面契約為必要，尚不影響被上訴人與黃春梅間存在系爭租約之認定，因認黃春梅上開所辯，並不可採。
　⒊又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租賃期限：110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計2個月。租賃期滿，甲方（即被上訴人）不需另行通告，本約當然終止，非經雙方合意另訂書面租約，視為不再續租；乙方（即黃春梅）不得援引民法第451條規定主張不定期租賃關係」等語（見原審調解卷第27頁），已訂明租約期滿後非經另訂契約即不再續租，而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被上訴人復於111年1月14日以臺南興華街郵局第4號存證信函通知黃春梅於租約屆滿後返還系爭房屋，並經黃春梅所收受，有上開存證信函及其回執在卷可稽（見原審調解卷第61至64頁），被上訴人既已明確告知黃春梅應遷讓房屋，可徵雙方並未合意另訂書面租約，即已不再續租，揆諸前開說明，系爭租約之租期於110年12月31即屆至終止，不生民法第451條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之效力，系爭租約應屬定期之租賃契約甚明，至被上訴人是否有收受黃春梅支付使用收益之代價，即非所問。
　⒋再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房屋，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黃春梅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時仍占用系爭房屋，核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害，參以系爭房屋之租金為每月5,000元，而黃春梅已於111年1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3萬元，並於111年11月間搬離，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以上開租金為依據，請求自111年7月1日起算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要屬適當。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黃春梅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5,000元，洵屬有據。　
　㈡黃春梅與被上訴人約定給付之違約金為賠償性違約金，被上訴人請求按每日500元計算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此觀同法第250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3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乙方於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乙方應每日支付500元至甲方認定遷出完成之日止」等語（見原審調解卷第29頁），並未具體載明本件係屬「懲罰性違約金」之意旨，且係以黃春梅於租期屆滿未返還系爭房屋而應負之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為內容，顯見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之違約金，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又系爭租約租期既於110年12月31日屆滿，黃春梅迄至111年11月間始搬離，已如前述，本院考量被上訴人因黃春梅遲延遷讓房屋所受損害為不能對系爭房屋使用收益，惟黃春梅已於111年1月1日向被上訴人支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萬元，被上訴人復請求黃春梅給付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前開預定損害之數額應已獲相當之滿足，且黃春梅雖未如期搬遷，然此一違約之情狀，係屬違約狀態的延續，並非重覆發生違約行為，被上訴人因黃春梅之違約行為，除受有租金損失外，將系爭房屋整理亦有所勞費，是依常情推斷此部分損害約相當於1個月之租金5,000元。從而，本院認被上訴人請求黃春梅按日給付違約金500元之計算方式，容有過苛，爰將此部分違約金酌減至5,000元，以符事理之平。
　㈢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並非可採：　
　⒈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始有既判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自明，是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僅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又學說上所謂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結果所為之判斷，如無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2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參照）。再訴訟標的之涵義，必須與原因事實相結合。於判斷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時，應依原告起訴主張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巫啟后抗辯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遷讓房屋云云。惟巫啟后另案起訴主張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為其所有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房屋（含基地持分）所有權，前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714號判決駁回其訴，巫啟后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62號判決駁回上訴，巫啟后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54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依前開確定判決可知，另案訴訟與本件訴訟之訴訟標的、訴之聲明雖不相同，而無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既判力效力之問題，然巫啟后是否有將系爭房屋借名登記或贈與予被上訴人，乃另案訴訟之重要爭點，該爭點經兩造互為舉證攻防及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上審理判斷「巫啟后不能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則巫啟后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並依終止契約後返還請求權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巫啟后，自屬無據，不應准許」(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62號判決書第12頁）；本院審酌另案確定判決所為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與本件訴訟之標的利益亦無重大差異，依前揭說明，兩造及本院應受另案確定判決爭點效之拘束，不得就上述重要爭點之判斷結果，再為相反之主張或認定，是巫啟后上開所辯，自非可採。巫啟后復未再舉證其於111年夏季搬入系爭房屋居住有何正當權源，則被上訴人主張巫啟后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巫啟后騰空返還系爭房屋，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黃春梅自111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5,000元；並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請求黃春梅給付5,000元；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巫啟后騰空返還系爭房屋，均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駁回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就其向黃春梅請求不當得利部分，減縮請求至111年10月31日止，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併予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惟被上訴人僅就請求違約金部分受部分敗訴之判決，本院審酌該部分屬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所定之附帶請求，本即未計入訴訟標的價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命上訴人負擔全部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仁勇
　　　　　　　　　　　　　　　　　　法　官　陳世旻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